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社工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采购概况
	采购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采购预算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社工
	12个月
	10万元


二、项目概况：
当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已从早期的技术攻坚阶段，迈入以“质量、公平、人文”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医疗技术的日臻成熟与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与接受度逐步提高。这一领域的工作重心，正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和“技术成功”，向构建一个“尊重生命、崇尚奉献、充满关怀”的伦理与文化生态系统深刻转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器官捐献工作不仅是一项严肃的医疗行为，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深刻的生命教育实践，其对专业化人文服务的需求变得空前迫切。

国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完善及中国器官捐献工作体系的持续健全，为事业发展奠定了法制化、规范化基础。国家卫健委多次强调要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实现“阳光、公正、公益”发展，并鼓励开展捐献者家庭人道关怀工作。根据广东省卫健委、省中医药局、省红十字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省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设立“医学捐献服务站”的政策文件精神，以及佛山市第一人民院OPO服务范围内案例数量的增长与工作深度的推进，拟引入专业医务社工服务，协助医院OPO构建专业化、全周期的社工支持体系，补位人文关怀，提升捐献质量，系统性提升器官捐献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三、项目要求
1、项目总体目标
本项目旨在因应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深入发展需要，通过引入专业医务社工服务，指导设立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医学捐献服务站，整合院内外多学科资源，建立信息沟通协调机制，构建一个“全周期支持、多专业协同、全社会参与”的人体器官捐献人文关怀与服务体系，显著提升捐献工作的人性化温度与社会化广度，推动医院人文关怀品质医疗建设，最终实现从“以医疗为中心”到“以人与家庭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型，打造国内领先的、具有佛山特色的器官捐献公益服务标杆。
2、服务对象
（1）人体器官(包括组织、遗体)捐献者及其家属；

（2）意愿人体器官(包括组织、遗体)捐献者及家属；

（3）潜在人体器官(包括组织、遗体)捐献患者及家属；

（4）可能成为潜在人体器官(包括组织、遗体)捐献患者及家属；

（5）社会公众；

（6）器官捐献志愿者群体；

（7）医务人员。

3、服务期限

 12个月
4、服务范围

全市所有器官捐献医院、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

5、服务内容

（一）器官捐献的社会宣传和公众教育

根据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和佛山市红十字会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设立医学捐献服务站的文件精神，我院负责协助指导各医疗机构设置医学捐献服务站并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引入社工有助于推进相关建设工作。同时也可畅通各医疗机构医学捐献服务站信息，收集潜在器官捐献者报送信息及协助我院做好医学捐献服务站管理工作、市民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咨询服务和相关宣传资料发放。

（二）协助OPO协调员开展器官捐献对外交流工作

与医疗机构、红十字会等相关部门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接收潜在器官捐献者消息，提醒协调员及时跟进处理。联合佛山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器官捐献的社会宣传和公众教育，定期到社区、医疗机构等为有意向捐献器官的志愿者提供政策咨询、流程指导等服务。

（三）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临终关怀及家属心理支持

为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提供器官捐献相关信息，给予情绪支持和哀伤辅导，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和焦虑情绪，增强积极情感支持，促进案例转化成功率。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为捐献者提供心理疏导和支持，必要时协助整理捐献者遗容遗体及协助处理后事，让他们在面对生命的最后阶段时得到充分尊重。

（四）器官捐献人道关怀服务

组织志愿者参与器官捐献相关公益活动，对符合条件的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关爱帮扶，如回访慰问、助老助学、大病救助、就医绿色通道等，努力把有关人道关怀举措落到实处，传递社会正能量。

（五）其他

社会资源链接、器官捐献志愿服务平台的建设、器官志愿者服务、督导和培训、推广与宣传和其他医务社工职责职能范围内的事务。
6、人力资源配置

项目需配备全职人员1名，同时本项目需配备一名兼职专业督导。
其中，各岗位的具体配置要求如下：

（六）人力资源配置
项目需配备全职人员1名，同时本项目需配备一名兼职专业督导。
其中，各岗位的具体配置要求如下：

（1）人员要求
	岗位名称
	数量
	岗位要求

	项目社工
	1名
	（1）获得助理社工师或以上职称人员；

（2）具备医科类院校教育相关本科以上学历；或从事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经历不少于1年；或具备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2年；或具备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或其他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从获得助理社工师或以上职称起算从事社会工作满2年。

	督导
	1名
	（1）本项目督导必须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或以上）资格，具有5年及以上一线社工实务经验或者有不少于3年本土医务社工项目督导的经历。
（2）每月至少督导一次，每次不少于4小时。


（七）管理制度建设
供应商需为本项目的正常运作，专门建立下列管理制度：
1、运营管理制度；
2、财务管理制度；
3、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4、文件及档案管理制度；
5、志愿服务管理制度；
6、服务质量保证制度等；
7、社工合作沟通制度。
8、服务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数量
	量化单位
	评估方式
	备注

	医学捐献服务站运营管理制度规范
	1
	项
	现场考察、查阅制度文件等
	制定医学捐献服务站建立标准、相关管理运营制度、沟通协调制度等

	协助指导建立医学捐献服务站
	43
	个
	现场考察、查阅制度文件等
	按照一定标准可分批次建立

	市民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100
	个
	登记截图信息等
	以佛山红十字会后台数据为准

	人体器官捐献的社会宣传和公众教育活动
	≥6
	场次
	活动照片、签到表等
	可以进医院、学校、企业、商圈等开展社会宣传活动

	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临终关怀及家属心理支持个案
	≥15
	个
	服务记录、照片、查阅文件
	针对医院的潜在器官捐献患者及其家属开展临终关怀或者心理支持

	器官捐献家属关爱活动
	≥8个个案家属或3场活动
	个（场次）
	服务记录、照片、档案等
	对符合条件的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关爱帮扶，如回访慰问、助老助学、大病救助、就医绿色通道等

	各类培训、讲座
	≥3
	场
	活动记录、照片
	含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医护人员培训讲座等

	资源链接
	≥2
	次
	查看物资、记录、照片、协议等
	向社会爱心人士、企业等整合链接物资、资金等

	媒体宣传报道
	≥1
	篇
	查阅文件、链接截图
	在区或市级媒体发表不少于1篇

	服务简报或宣传册
	≥1
	份
	查看简报、宣传册
	项目服务宣传简报或宣传册不少于1份

	期中、期末服务总结
	2
	份
	查阅文件
	年中和年终总结各一份

	服务对象、合作方满意度
	不低于80%
	%
	问卷、访谈
	期末一次

	用人主管部门单位满意度
	不低于80%
	%
	问卷、访谈
	期末一次


9、其他要求

1. 同类项目业绩：供应商应至少完成3个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2. 链接资源能力：过去3年供应商除政府资金，链接社会资金（个人、企业、基金会、慈善会）开展社会服务，累计筹集资源不少于20万。

3.同类项目业绩用户评价为“优秀、满意或95分以上”的不少于3份。
（三）、合同签订

采购人、供应商签订合同，供应商按照项目约定要求配备项目工作人员。
（四）、项目管理与验收

1. 采购人负责指导和监督项目服务实施情况，定期开展日常服务监察，保证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果。

2. 项目评估一年两评，于合同期中、期末由采购人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工作。

六、付款方式

项目服务经费以供应商的响应价格为准。如项目因供应商原因被有关部门取消立项、停止拨款、追回资金等情况，采购人将立即停止与供应商合作，所产生的罚款或其他相关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保留追究权利。
项目服务经费用于支付向运营过程发生的人员配置支出（含人员薪酬支出、督导经费支出）、直接活动支出及其他支出（含税费）、日常行政支出（含项目管理费）等。
服务项目场地所需装修、水电、卫生清洁、保安等费用，办公设备（桌椅、文件柜、电脑、投影仪、固话）由项目采购人负责。
七、项目服务期满的移交

1. 在移交之前或期间，供应商须保证现有场地在正常情况下干净完好。供应商移交给采购人所有的场地和其他所有资料需经采购人验收确认。

2. 服务期满，出现个案（服务）仍未完结时，供应商应安排个案负责人员将个案处理完毕。个案已处理完毕的工作人员，由供应商安排撤离。


